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14-050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网站地址为：

chinext.cninfo.com.cn；chinext.cs.com.cn；chinext.cnstock.com；chinext.stcn.com；chinext.ccstock.cn。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国都 股票代码 30013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辉 李艳芳 

电话 0755-83899462 0755-83481391 

传真 0755-86319990 0755-86319990 

电子信箱 zhaohui@xinguodu.com liyanfang@xinguodu.com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车公庙工业区泰然劲

松大厦 17A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车公庙工业区泰然劲

松大厦 17A 

2、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499,177,767.74 495,075,044.67 0.83% 341,596,897.96 

营业成本（元） 309,530,557.90 294,528,706.61 5.09% 160,292,089.18 

营业利润（元） 22,310,613.40 38,266,973.23 -41.7% 58,942,921.95 

利润总额（元） 56,599,098.77 68,111,240.28 -16.9% 83,978,6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 
54,940,058.49 60,160,444.91 -8.68% 75,741,88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4,885,149.02 56,226,757.63 -20.17% 74,066,98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5,329,141.02 -38,725,834.44 191.23% 38,789,2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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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 境内自然人 11.1% 12,690,000 0   

栾承岚 境内自然人 0.94% 1,080,000 810,000   

李俊 境内自然人 0.94% 1,080,000 0   

徐兴春 境内自然人 0.87% 990,000 0   

里维宁 境内自然人 0.77% 885,000 0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767,553 0   

陈新华 境内自然人 0.66% 750,000 0   

李林杰 境内自然人 0.59% 675,000 6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亚先生为刘祥先生弟弟，江汉先生为刘祥先生妹妹之配偶；除此之外，未发现公司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3）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一直专注于电子支付技术的发展，以金融POS终端软硬件的设计和研发为核心，从事金融POS机为主的电子支付受

理终端设备软硬件的生产、研发、销售和租赁，同时以金融POS机等电子支付受理终端设备为载体，向商业银行、中国银联、

社会第三方收单服务机构提供电子支付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绝大部分收入依然来自国内市场。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国内电子支付业务增长较快，2013年，全国共发生电子支付业

务257.83亿笔，金额1075.1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40%和29.46%。在电子支付市场持续活跃的大背景下，公司把握行业

发展对电子支付终端持续旺盛需求的机会，营业收入同比基本持平。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品价格下降以及公司费用

增加，导致净利润下降。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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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不适用 

 

（5）分部报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1)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利润的构成 

单位：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分行业 

银行卡电子支付终端 498,376,442.74 189,300,531.34 

分产品 

POS 机销售 477,134,982.20 172,189,259.96 

POS 机出租 8,026,387.57 6,748,530.40 

密码器 68,376.07 42,720.07 

修配 6,926,532.62 5,270,347.47 

读卡器 6,220,164.28 5,049,673.44 

技术服务 0.00 0.00 

合计 498,376,442.74 189,300,531.34 

分地区 

华南区 149,133,533.76 58,791,374.84 

华北区 89,831,793.50 33,296,340.87 

华东区 102,059,465.18 39,532,339.39 

华中区 72,997,016.79 27,266,283.95 

西北区 35,405,633.76 14,546,542.74 

东北区 25,736,051.28 7,655,196.94 

西南区 19,145,876.92 6,230,575.29 

国外 4,067,071.55 1,981,877.32 

合   计 498,376,442.74 189,300,531.34 

2)占比 10%以上的产品、行业或地区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银行卡电子支付

终端 
498,376,442.74 309,075,911.40 37.98% 0.82% 5.24% -2.6% 

分产品 

POS 机销售 477,134,982.20 304,945,7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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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3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6）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说明 

5、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公司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2）公司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1、重要提示
	2、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1）股份变动情况
	（2）前10吊股东持股情况表
	（3）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5）分部报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6）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说明

	5、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公司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2）公司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